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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

 

2012 年 8 月 25 日，由文化部主办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

承办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国家图书馆馆长、

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平出席了会议并做重要讲话。文

化部公共文化司巡视员刘小琴主持了会议。各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文化厅（局）分管厅（局）长、社文处处长，省古

籍保护中心主任及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共 150

余人参加会议。 

周和平在致辞中全面回顾了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实施

以来，古籍普查登记、人才培养、保护修复、海外古籍合作

保护、古籍数字化、专项古籍整理和古籍保护宣传等各项重

点工作的进展情况。同时，他指出，古籍保护工作中仍然存

在着对古籍保护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，重藏轻用观念，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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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。周和平还对古籍保护今后的重点工作

进行部署。最后，他提出了四点希望，一是统一思想，提高

认识，切实增强古籍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；二是抓住

重点，带动全局，积极稳妥推进古籍保护工作；三是结合优

势，做好规划，积极争取经费支持；四是策划宣传，加强利

用，不断扩大古籍保护工作的社会影响。 

 

 

（图为：会议现场周和平馆长做重要讲话）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为：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现场） 

 

（图为：周和平做重要讲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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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上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

志清就古籍保护重点工作做了说明。随后，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文化厅、天津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、辽宁省图

书馆、兰州大学图书馆、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

县图书馆共六家单位的代表先后发言，结合各自工作实际，

交流了古籍保护工作的经验。在分组讨论中，参会代表围绕

《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示范单位评选办法》、《国家级古

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实施方案》、《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试

点工作方案》三个重要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，各小组代

表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。最后，刘小琴对于此次会议的

成功举办给予充分肯定，并对大会作了总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图为分组讨论现场） 

2007年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正式启动以来，根据“保

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工作方针，古

籍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：对全国范围内的汉文古籍、少数

民族古籍及其他多种形式文献古籍进行普查登记，已有 98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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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古籍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150 家收藏单位被评为“全

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；开展各类古籍保护专业培训，初步

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古籍保护人才梯队；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

作，规划实施了《中华再造善本》、《中华医藏》等专题文献

整理保护项目；开展海外中华古籍合作保护项目、《国家珍

贵古籍名录》中珍贵古籍数字化项目；启动了新疆和西藏古

籍保护专项工作；制定完善《古籍定级标准》等标准规范和

法律法规，古籍保护工作日趋规范化、科学化。 

当前，我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，古籍保

护工作仍需全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和支持。在文化部的领导下，

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一阶段将着重开展九项工作。一是加快

推进国内古籍普查登记工作，评选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示范单

位；二是建立古籍分级管理机制；三是建设国家级古籍保护

人才培训基地；四是全面开展修复工作；五是推进海外中华

古籍合作保护项目；六是开展古籍数字化，推进古籍数字资

源库建设；七是开展典籍文献整理；八是做好新疆、西藏古

籍保护专项工作；九是搞好保护成果的利用工作。 

这次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的召开，是落实十七届六中

全会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、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

设、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重要会议，对全国范围内的

古籍普查、保护工作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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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文化部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教育部，科学技术部，国家

民族事务委员会，财政部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，国家宗教事务

局，国家文物局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。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

委员会成员。 

抄送：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文化厅、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古籍保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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